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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管理辦法總說明 

為掌握溫室氣體排放源之排放情形，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爰依溫室氣

體減量及管理法第十六條第三項規定，參採國際上對溫室氣體盤查登錄

管理作法及依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授權訂定發布溫室氣體

排放量申報管理辦法實際執行情形，訂定「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管

理辦法」，作為後續各項溫室氣體管制策略之基礎，其要點如下： 

一、 用詞定義。（第二條） 

二、 應盤查登錄溫室氣體種類。（第三條） 

三、 盤查登錄作業方式及補正期限。（第四條） 

四、 溫室氣體排放量計算方法。（第五條） 

五、 業者應備妥資料及其保存期限規定。（第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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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管理辦法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

（以下簡稱本法）第十六條第三項規定

訂定之。 

法源依據。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溫室氣體排放量（以下簡稱排放

量）：指自排放源排出之各種溫

室氣體量乘以各該物質溫暖化潛

勢所得之合計量，以公噸二氧化

碳當量（公噸 CO2e）表示，並四

捨五入至小數點後第三位。 
二、 排放係數：指將每單位原（物）

料、燃料使用量、產品產量或其

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操作量

所排放之排放量。 
三、 排放係數法：指利用原（物）

料、燃料之使用量或產品產量等

數值乘上特定之排放係數，計算

排放量之方法。 
四、質量平衡法：指利用製程或化學

反應式中物種質量與能量之進

出、產生、消耗及轉換之平衡，

計算排放量之方法。 
五、直接監測法：指以連續排放監測

或定期採樣方式，測定出溫室氣

體排氣濃度，並根據排氣濃度與

流量計算排放量之方法。 

一、用詞定義。 
二、第一款係依本法第三條第五款規定

訂定。 
三、溫室氣體排放量計算結果係依據科

學運算邏輯進行訂定。考量不同行

業別操作量與排放係數之小數位數

差異，故於第一款明定溫室氣體排

放量單位以公噸二氧化碳當量計，

並四捨五入至小數點後第三位，以

供排放源盤查登錄之依據。 
四、第二款至第五款係參酌「溫室氣體

排放量申報管理辦法」第八款至第

十一款。 
 

第三條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排放源，

應進行排放量盤查登錄，其溫室氣體種

類如下： 
一、二氧化碳。 
二、甲烷。 
三、氧化亞氮。 
四、氫氟碳化物。 
五、全氟碳化物。 
六、六氟化硫。 
七、三氟化氮。 
八、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物

質。 

一、應盤查登錄溫室氣體種類。 
二、第八款「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

之物質」之規定，係因應未來國際

增列溫室氣體種類時，中央主管機

關可同步增列列管物種，使我國能

與國際接軌。 
 
 

第四條 排放源應依中央主管機關所定格

式，於規定期限前完成全廠（場）排放

量盤查登錄作業，並上傳排放量清冊及

一、溫室氣體排放源執行盤查登錄作業

方式及補正期限。 
二、溫室氣體完整申報程序應包含盤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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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書、查證聲明書及總結報告書至指

定資訊平台所開立之排放源帳戶。 
因軟硬體設施發生故障無法即時修

復或非屬排放源本身因素致未能完成登

錄作業時，排放源應於規定期限屆滿前

檢具相關資料，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展

延，最長不得超過半年。 

查證及登錄作業，其係包含排放源及

其委託之查驗機構於指定資訊平台完

成線上資料確認；盤查登錄之內容應

依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資訊平台格式

執行。 
三、依本法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經中央

主管機關公告之排放源，應每年進

行排放量盤查，並於規定期限前登

錄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資訊平台所

開立之排放源帳戶，其排放量清冊

及相關資料應每三年內經查驗機構

查證。據此中央主管機關可依排放

源規模訂定不同的查驗頻率，可為

一年、二年或三年，但至少每三年

必須經查驗機構查證。故考量排放

源排放量規模、國內查驗機構人

力、查驗作業所需時程、產業實務

盤查作業所需時間，及參採美國加

州查證期限規定，各排放源之查證

頻率將依各批次公告應盤查登錄溫

室氣體排放量之排放源另行訂定。 
四、倘排放源因軟硬體設施發生故障或歸

咎於查驗機構以致未能於期限內完成

盤查登錄，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展

延，中央主管機關應於接獲通報

後，視個案情況核定展延期限。 
第五條 排放源應依排放係數法、質量平

衡法、直接監測法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

關認可之方法計算排放量。 

一、溫室氣體排放量計算方法。 

二、需依排放源特性選擇最具代表性之

計算方式，以符合 ISO/CNS 14064-1

之要求；另第三者查驗機構於查證

時仍應依規定確認是否已引據具代

表性之資料。 
第六條 主管機關為執行排放量查核作

業，得通知排放源備妥下列相關資料： 
一、 原（物）料、燃料之種類、成

分、熱值及用量、產品種類及生

產量或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操

作量紀錄月報表。 
二、 製程現場操作紀錄月報表。 
三、 進貨、生產、銷貨、存貨憑證、

帳冊相關報表及其他產銷營運或

輸出入之相關文件。 
四、盤查報告書、查證聲明書及查證

一、主管機關於查核作業執行時，得通

知排放源備妥資料及資料保存期限

之規定。 
二、資料保存規定應妥善保存六年，主

要考量有效保留完整資訊，以提供

我國核配及總量管制推動之基礎資

訊。另為維持空氣污染防制相關法

規間之一致性，故保存期限參採與

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

放量申報管理辦法第十二條規定，

訂定保存期限為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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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報告。 
五、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排放源應保存前項之資料六年，

以備主管機關查核。 
第七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施行日期。 

 


